
 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中行交行在首批台湾分行中投入9,230万美元—台湾当局日前核准中国银行
（简称：中行）和交通银行（简称：交行）投资总额为9,230万美元设立台湾
分行。自从北京和台北于2010年6月签署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以来，大陆主
要商业银行已在台北设立代表处。台湾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放松了对大陆银行
在台投资的限制，现在允许大陆银行对台湾的银行进行股权投资。 
 
四大行在一月份前 28天内新增人民币贷款 3,000亿元—中国工商银行（简称：
工行）、中国建设银行（简称：建行）、中国农业银行（简称：农行）以及中
行在一月份前 28 天新增人民币贷款约 3,000 亿元。在 2011 年全年新增贷款总
额为人民币 7.47 万亿元。 
  
恒生银行将在香港推出世界首只人民币黄金 ETF—恒生银行宣布计划推出世
界首以已人民币计价的黄金交易所交易基金（ETF）。这只 ETF 预期将于 2012
年 2 月 14 日在香港交易所挂牌交易。 
 
大新银行发行 2.25 亿新加坡元次级债—大新银行已发行 2.25 亿新加坡元次级
债。对于此次发行的债券，穆迪的评级为 Baa1，惠誉对其评级为 BBB+。 
 
台湾和大陆银行之间的联系得到改善—台湾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已批准台湾
土地银行在天津设立大陆第二家分行。就大陆方面而言，台湾银行和大陆银行
之间目前正在积极拓展除股权投资之外的各种商业机会。 
 
中国民生银行将发行价值人民币 300 亿元的五年期金融债—中国民生银行将
于 2012 年 2 月 9 日发行价值不超过人民币 300 亿元的五年期金融债。民生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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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已委任海通证券和瑞银证券联席主承销本期债券。该笔金融债发行募集金额
将全部用于支持小微企业贷款。 
 
工行 2011年人民币结算量创新高—2011 年工行人民币结算量达到了创纪录的
人民币 1,350 万亿元，较 2010 年大幅增长 54%。截止 2011 年末，工行的现金
管理客户已达到 660,000户，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30%。 

 
 

 
监管及法规动态 
  
2011 年 12 月货币数据—根据香港金融管理局发布的月度数据，2011 年 12 月
认可机构的存款总额增加 0.8%，港元存款和外币存款总额分别增加 0.8%和
0.9%。同时，12 月香港的人民币存款存款总额下降 6.2%，贷款与垫款总额下
降 0.7%。 
 
中国允许银行留存更多利润—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（简称：汇金公司）
原则上同意将大型银行 2012年的分红比例下调五个百分点。于 2010 年和 2011
年，工行、中行和建行的分红比例已被下调至目前的 40%。再次下调分红比例
至 35%对上述三家银行而言，意味着将留存更多利润以充实资本。汇金公司对
工行、中行、建行、农行、国家开发银行和光大银行均持有股份。 
 

 
信息来源：中国经济评论，道.琼斯公司，环球电信公司，恒生银行官方网站，
干草媒体集团，香港金融管理局，路透社，新加坡报业控股和华语广播。 
 
点击此处浏览前期刊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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